赫山区告知承诺制证明事项目录

	
序号
	证明
名称
	证明
用途
	设定依据
	实施基本情况
	行使层级
	事项类型

	
	
	
	依据名称、文号及条文内容
	效力
层级
	索要单位
	开具
单位
	省部级
	市级
	县级
	乡级及其他
	

	1
	住所使用证明、营业场所使用证明
	申请人办理公司或分公司设立登记或住所变更业务时需提交住所使用证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2016年2月6日国务院令第666号修订）第二十条“申请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提交下列文件：（八）公司住所证明”；第二十一条“申请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提交下列文件：（八）公司住所证明”；第四十七条“设立分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提交下列文件：（三）营业场所使用证明”。

	行政
法规
	市场监管部门
	政府房产管理部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各类经济功能区管委会（如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园区、科技园区管委会）或者居（村）委会等机构。
	
	
	√
	
	行政许可

	2
	学历证明
	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资格许可
	《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核规则》TSG Z6001－2019 第十五条 申请人应当向当向工作所在地或者户籍（户口或者居住证）所在地的发证机关提交下列申请资料：（四）学历证明（复印件1份）
	特种设备安全技术规范
	市场监管部门
	教育机构
	
	
	√
	
	行政许可

	3
	与第三者有利害关系的相关说明
	取水许可
	《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60号）第十一条：申请取水应当提交下列材料：……（二）与第三者利害关系的相关说明……
	行政
法规
	水行政主管部门
	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
	
	
	√
	
	行政许可

	4
	农药经营许可
	农药经营许可
	《农药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农药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第八条
	行政
法规
	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
	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
	
	
	√
	
	行政许可

	5
	农业植物及其产品调运检疫及植物检疫证书签发
	
农业植物及其产品调运检疫及植物检疫证书签发
	
《植物检疫条例》第七条《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农业部分）》；《湖南省植物检疫实施办法》
	行政
法规
	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
	

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
	
	
	

√
	
	
行政许可

	6
	植保事故鉴定
	植保事故鉴定
	[bookmark: _GoBack]《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技术推广法》、《农药管理条例》、《植物检疫条例》
	法律、行政
法规
	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
	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
	
	
	√
	
	行政确认

	7
	种子生产
经营许可
	种子生产经营
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植物检疫条例》
	法律、行政
法规
	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
	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
	
	
	√
	
	行政许可

	8
	无犯罪记录证明
	社会组织成立
登记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50号）第十一条第四款：发起人和拟任负责人的基本情况，身份证明；《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251号）第九条第五款拟任负责人基本情况，身份证明。
	行政
法规
	区民政局社会组织股
	公安部门
	
	
	√
	
	行政许可

	9
	房产证明
	社会组织成立
登记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50号）第十一条第三款：场所使用权证明；《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251号）第九条第三款：场所使用权证明；
	行政
法规
	区民政局社会组织股
	公安部门
	
	
	√
	
	行政许可

	10
	补贴对象的身体状况证明
	基本养老服务补贴
	湖南省财政厅 湖南省民政厅 湖南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建立健全基本养老服务补贴制度的通知（湘财社﹝2015﹞28号）第三条第一款补贴对象的经济状况由县级以上民政部门核定，补贴对象身体状况由县级以上医疗机构鉴定。
	
	区民政局养老服务股
	县级以上医疗机构
	
	
	√
	
	行政给付

	11
	捡拾证明
	收养登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子女登记办法第五条公安机关出具的捡拾弃婴、儿童报案证明。
	行政
法规
	区民政局儿童福利股
	公安部门
	
	
	√
	
	行政确认

	12
	收入证明
	收养登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子女登记办法第五条由收养人所在单位或者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出具的有无抚养教育被收养人的能力等情况的证明。
	行政
法规
	区民政局儿童福利股
	村（居）
	
	
	√
	
	行政确认

	13
	健康证明
	收养登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子女登记办法第五条县级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未患有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收养子女的疾病的身体健康检查证明。
	行政
法规
	区民政局儿童福利股
	县级医院
	
	
	√
	
	行政确认

	14
	计划生育证明
	收养登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子女登记办法第五条收养人常居地计划生育部门出具的收养人无子女的证明
	行政
法规
	区民政局儿童福利股
	卫生健康部门
	
	
	√
	
	行政确认

	15
	亲属关系证明
	收养登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子女登记办法第六条收养三代以内同辈旁系血亲的，应当提交公安机关出具的或者经过公证的与收养人有亲属关系的证明。
	行政
法规
	区民政局儿童福利股
	公安部门
	
	
	√
	
	行政确认

	16
	无力抚养子女证明
	收养登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子女登记办法第六条生父母为送养人应当提交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子女的证明，由村、乡镇街道出具送养人有特殊困难的证明。
	行政
法规
	区民政局儿童福利股
	乡镇、街道人民政府
	
	
	√
	
	行政确认

	17
	结婚证遗失证明
	行政确认
	《婚姻登记工作规范》（民发［2015］230号）第64条当事人结婚登记档案查找不到的，当事人应当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婚姻关系，婚姻登记机关经过严格审查，确认当事人存在婚姻关系的，可以为其补领结婚证。
	行政
法规
	区民政局婚姻登记中心
	各乡镇、街道、民政社会事务办
	
	
	√
	
	行政确认

	18
	身份证变更证明
	行政确认
	《婚姻登记工作规范》（民发［2015］230号）第29条居民身份证与户口簿上的姓名、性别、出生日期、公民身份号码应当一致；不一致的，当事人应当先到有关部门更正。
	行政
法规
	区民政局婚姻登记中心
	公安部门
	
	
	√
	
	行政确认

	19
	经济困难证明
	申请法律援助应当提交证明，证明申请人确有经济困难
	《法律援助条例》（国务院令第385号）第十七条，《湖南省法律援助条例》第十三条，第十四条
	行政
法规
	区司法局
	户籍所在地或长期居住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
	
	行政给付

	20
	兽药技术人员相关资质
	兽药经营许可证的条件
	《兽药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　经营兽药的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与所经营的兽药相适应的兽药技术人员；（二）与所经营的兽药相适应的营业场所、设备、仓库设施；三）与所经营的兽药相适应的质量管理机构或者人员；（四）兽药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规定的其他经营条件。符合前款规定条件的,申请人方可向市、县人民政府兽医行政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并附具符合前款规定条件的证明材料；经营兽用生物制品的,应当向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兽医行政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并附具符合前款规定条件的证明材料。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查。审查合格的,发给兽药经营许可证；不合格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申请人凭兽药经营许可证办理工商登记手续。第二十三条　兽药经营许可证应当载明经营范围、经营地点、有效期和法定代表人姓名、住址等事项。
	行政
法规
	畜牧水产主管部门
	


省市区人社部门
	
	
	√
	
	行政许可

	21
	兽药技术人员相关资质
	动物诊疗许可证的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　第六十一条　从事动物诊疗活动的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有与动物诊疗活动相适应并符合动物防疫条件的场所；（二）有与动物诊疗活动相适应的执业兽医；（三）有与动物诊疗活动相适应的兽医器械和设备；（四）有完善的管理制度。　动物诊疗机构包括动物医院、动物诊所以及其他提供动物诊疗服务的机构。
	法律
	畜牧水产主管部门
	
省市区人社部门
	
	
	√
	
	行政许可

	22
	系谱
来源
	水产苗种许可证的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十六条第三款：水产苗种的生产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但是，渔业生产者自育、自用水产苗种的除外。
	法律
	畜牧水产主管部门
	原良种场
	
	
	√
	
	行政许可

	23
	系谱
来源
	种畜禽生产许可证的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2005年12月29日主席令第45号，2015年4月24日予以修改主席令第26号）第二十二条规定：从事种畜禽生产经营或者生产商品代仔畜、雏禽的单位、个人，应当取得种畜禽经营许可证。
	法律
	畜牧水产主管部门
	原良种场
	
	
	√
	
	行政许可

	24
	系谱
来源
	水生野生动物经营利用证的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产野生动物利用特许办法》二十六条 经批准出售、购买、利用水生野生动物或其制品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持《经营利用证》到出售、收购所在地的县级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后方可进行出售、购买、利用活动。第二十七条 出售、购买、利用水生野生动物或其制品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以下规定：（一）遵守国家和地方有关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和政策；二）利用的水生野生动物或其制品来源符合国家规定；（三）建立出售、购买、利用水生野生动物或其制品档案；（四）接受当地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和指导。
	行政
法规
	畜牧水产主管部门
	原良种场
	
	
	√
	
	行政许可

	25
	有无免疫标识
	动物、动物产品检疫审批的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五章　动物和动物产品的检疫第四十八条　动物卫生监督机构依照本法和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的规定对动物、动物产品实施检疫。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的官方兽医具体实施动物、动物产品检疫。
	法律
	畜牧水产主管部门
	乡镇农业综合服务站、预控股
	
	
	√
	
	行政许可



